
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辦理案件調查具體作法流程圖 

 
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 

主動調查本府相關案件或受理民眾檢

舉貪瀆不法案件、重大違失案件 

 

 

指派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

廉政透明委員會 

 

執行稽核調查、檢核及評估各項業務，

包括調卷、訪查、製作訪談或查考（證）

紀錄、參與會議或會勘（驗），本府各

機關不得拒絕 

廉政透明委員會 

依職權辦理後， 

依法處理 

政風處 

針對興革建議後

續執行情形提報

廉政透明委員會 

各權責機關 

*註 1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立案

調查： 

一、市長交議案件。 

二、檢舉案件雖經調查，輿
論仍認有重大疑慮者。 

三、採購案件涉有不法，情
節重大者。 

四、行政違失，導致本府或
民眾權益遭受重大損害
者。 

五、其他社會矚目有重大違
失情事者。 

 

廉政透明委員會 

先行調查提出建議 

政風處 

提廉政透明委員會

審議結果是否立案 

涉有違失案

件，追究行政

責任 

 

各權責機關 

涉及刑事不

法案件，移送

司法機關偵

辦 

政風處 

提會審議結果

有無違失 

立案 

不立案 

專案小組 

提出調查報告 

澄清結案 

 

廉政透明委

員會 

無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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